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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 一、保险合同的含义 保险合同属于民商合同的一种，其

设立、变更或终止是具有保险内容的民事法律关系。 二、保

险合同的特征 (一)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 因为享有一定的权利

而必须偿付一定对价的合同。保险合同以投保人支付保险费

作为对价换取保险人对风险的保障。 (二)保险合同是双务合

同 双务合同是指合同双方当事人相互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

合同。 (三)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 保险的三大功能之间既

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统一、开放

的现代保险功能体系。(四)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即合同当事

人一方并不必然履行给付义务，而只有当合同中约定的条件

具备或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时才履行。 (五)保险合同是附合

合同 由一方当事人事先拟就，另一方当事人只是作出是否同

意的意思表示的一种合同。 三、保险合同的种类 (一)单一风

险合同、综合风险合同与一切险合同 按照合同承担风险责任

的方式分类，保险合同可分为单一风险合同、综合风险合同

与一切险合同。 1．单一风险合同。单一风险合同是指只承

保一种风险责任的保险合同。如农作物雹灾保险合同， 2．

综合风险合同。综合风险合同是指承保两种以上的多种特定

风险责任的保险合同。[百考试题整理] 3．一切险合同。一切

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承保的风险是合同中列明的除外不保风险

之外的一切风险的保险合同。 (二)定值保险合同与不定值保

险合同 1．定值保险合同。定值保险合同是指在订立保险合



同时，投保人和保险人即已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 2．

不定值保险合同。 不预先确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仅载明

保险金额作为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最高限额的保险合同。一

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需估算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并以

此作为保险人确定赔偿金数额的计算依据。实际损失大于保

险金额，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仅以保险金额为限；如果实际损

失小于保险金额，则保险人仅赔偿实际损失。大多数财产保

险业务均采用不定值保险合同的形式。 (三)补偿性保险合同

与给付性保险合同 按照合同的性质分类，保险合同可以分为

补偿性保险合同与给付性保险合同。 1．补偿性保险合同。 

各类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合同的疾病津贴

和医疗费用合同都属于补偿性保险合同。 2．给付性保险合

同。 给付性保险合同是指保险金额由双方事先约定，在保险

事件发生或约定的期限届满时，保险人按合同规定标准金额

给付的合同。各类寿险合同属于给付性保险合同。 (四)个别

保险合同与集合保险合同 根据保险标的的不同情况，保险合

同可以分为个别保险合同与集合保险合同。前者是以一人或

一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 (五)特定保险合同与总括保险

合同 是否为特定物或是否属于特定范围，保险合同可分为特

定保险合同和总括保险合同。 (六)足额保险合同与非足额保

险合同 按保险金额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的对比关系划分，

保险合同可分为足额保险合同与不足额保险合同。 非足额保

险合同又称低额保险合同，是指保险金额小于财产实际价值

的保险合同。 1．由于保险人的规定，藉以促使被保险人注

意防范危险。 2．由于被保险人的自愿，藉以节省保险费。 3

．由于财产价值的上涨，而使财产的实际价值高于保险金额



。保险人的赔偿方式有两种：比例赔偿方式和第一危险赔偿

方式。 第二节保险合同的主体与客体 一、保险合同的主体 保

险合同的主体包括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和

保险合同的辅助人。 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

的当事人；受益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 (一)保险合同的当

事人 1．保险人。保险人是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承

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

承担保险责任，是保险人最主要、最基本的合同义务。 2．

投保人。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

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投保人并不以自然人为限，法

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成为投保人。投保人需具备的条件是：

(1)投保人须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2)投保人须

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 (3)投保人须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

同并按约定交付保险费。 (二)保险合同的关系人 1．被保险人

。 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为同一人。投

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

的人身保险。但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此限

制，只是死亡给付保险金额总和不得超过保险监督管理机构

规定的限额。被保险人的成立应具备的条件是： (1)被保险人

须是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 (2)被保险人须享有保

险金请求权。 ①在财产保险合同中， 保险事故发生后，未造

成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金请求权由被保险人本人行使；造

成被保险人死亡的，保险金请求权由其继承人依继承法继承

。②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事故或事件发生后，被保险人

仍然生存的，保险金请求权由被保险人本人行使；被保险人

死亡的，保险金请求权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



行使；未指定受益人的，保险金请求权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行使。 2．受益人。 受益人的成立应具备的条件是： (1)受益

人须经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指定。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

以是法人。受益人如果不是被保险人、投保人，则多为与其

有利害关系的自然人。胎儿也可以为受益人，但须以出生时

存活为必要条件。订立保险合同的，经被保险人同意后，投

保人是受益人。 (2)受益人必须是具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 受

益人获得的保险金不属于被保险人的遗产，既不纳入遗产分

配，也不用于清偿被保险人生前债务。但是，保险法第六十

四条规定：“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

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

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一)没有指定受益人；(二)受益人先于被

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

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十受益人的。” (三)保险合同

的辅助人 保险合同的辅助人包括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和

保险公估人等。 二、保险合同的客体 保险标的是保险利益的

载体。在保险合同中，客体是保险利益，而保险标的则是保

险利益的载体。 第三节保险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一、保险合同

的内容 从保险法律关系的要素上看，保险合同由以下几部分

构成： 1．主体部分。 2．权利义务部分。 3．客体部分。 4

．其他声明事项部分。 保险合同的内容由基本条款和特约条

款构成。基本条款由保险法以列举方式直接规定，是保险合

同必不可少的法定条款，由保险人拟定；特约条款是保险法

所列举条款以外的条款，特约条款由双方共同拟定。 (二)保

险合同的基本条款 1．保险人的名称和住所。 2．投保人、被

保险人、受益人的名称和住所。 3．保险标的。保险标的是



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生命和身体，

它是保险利益的载体。 4．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保险责任

是保险人所应承担的保险金赔偿或给付责任。 5．保险期间

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保险期间 可以按年、月、日计算，也

可按一个运程期、一个工程期或一个生长期计算。 我国保险

实务中以约定起保日的零点为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以合同期

满日的24点为保险责任终止时间。 6．保险价值。 保险价值

的确定主要有三种方法： (1)由当事人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

，当保险事故发生后，无须再对保险标的估价，就可直接根

据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价值额计算损失。 (2)按事故发生后保

险标的市场价格确定，即保险标的的价值额随市场价格变动

，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不超过保险标的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的市

场价格。 (3)依据法律具体规定确定保险价值。 7．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最高限额

。在定值保险中，保险金额为双方约定的保险标的的价值。

在不定值保险中，保险金额可以按下述方法确定：(1)由投保

人按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 (2)根据投保人投保时保险标

的的账面价值确定。无论在定值保险中还是在不定值保险中

，保险金额都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的部分无效。 8．保

险费及其支付办法。 9．保险金赔偿或给付办法。 10．违约

责任和争议处理。 (三)保险合同的特约条款 1．附加条款。 

附加条款是对基本条款的修改或变更，其效力优于基本条款

。 2．保证条款。 保证条款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就特定事

项担保的条款，即保证某种行为或事实的真实性的条款。 二

、保险合同的形式 书面形式的保险合同包括：保险单、保险

凭证和暂保单等。 (一)保险单 保险单也称保单， 正式书面凭



证。 保险单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1．声明事项。 2．保险事项

3．除外责任。 4．条件事项。 (二)保险凭证 是一种简化了的

保险单。如货物运输保险、汽车险及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使用

。 (三)暂保单 临时保险凭证。 以下四种情况下才会存在： 1

．保险代理人在招揽到保险业务，但还未向保险人办妥正式

保险单时， 2．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在接受投保人的要约后

，尚需要获得上级保险公司或者保险总公司的批准，在未获

得批准前，可先出立暂保单，证明保险合同的成立。 3．保

险人和投保人在洽谈或续订保险合同时，订约双方当事人已

就主要条款达成协议，但还有些需要进一步商讨，在没有完

全谈妥之前，先出立暂保单，作为合同成立的证明。 4．出

口贸易结汇时，保险单是必备的文件之一，在保险人尚未出

具保险单或保险凭证之前，先出立暂保单，以资证明出口货

物已经办理保险，作为结汇凭证之一。暂保单的有效期一般

为30天。 (四)批单 修改和变更保险单内容的一种单证，也是

保险合同变更时最常用的书面单证。批单的法律效力优于原

保险单的同类款目。[百考试题收集] (五)其他书面形式 如保

险协议书、电报、电传等形式。 投保单(又称要保单)是投保

人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投保单一经保险

人接受并签章，即成为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 "#F8F8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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